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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刘明义是家里三

个孩子中的老大，初中毕业，

因病未考上高中，一直呆在家

里。2007年，18岁的刘明义

在“胡言乱语，疑人迫害，夜间

外出，生活失理”近一年时间

后，到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就

诊，被诊断为“未定型精神分

裂症”。所谓“未定型精神分

裂症”，医学上的解释是：尚未

分化明确的精神分裂症，也称

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2007年3月，家人带刘明

义到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看病，

并在医院住了28天。但出院后

刘明义仅吃了一个多月的药，便

以“我没有病”为由拒绝吃药。

2007年10月，刘明义病情加

重，无故发脾气、骂人、砸东西，

白天有时到学校门口站

立，说要找某老师算账，

夜晚常常不能入睡，常

常无缘无故地发笑。

2007年10月16日，刘

明义再次发作，家人在

村民的协助下将他送到

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他有明

显的幻听症，刘明义自称在夜间

有人在他耳边讲话，讲的什么他

又听不清清。此外，刘明义在检

查期间言语零散，思维散漫，缺

乏自制力，还有被迫害观念。初

步诊断为未定型精神分裂症。

据《云南信息报》

云南省教育厅发生劫持案

人质夺刀自救

7月27日下午，云南曲靖一叫刘明义的男子冲进

省教育厅，持刀劫持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称自己中学

时被学校校长“迫害”，要让对方到省教育厅，给自己一

个说法。双方僵持过程中，被劫持人质趁嫌犯不备，奋

力拨开架在脖子上的尖刀，民警见状迅速冲上前将其

制服。目前，刘明义已被刑拘。记者了解到，刘明义曾

被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为“未定型精神分裂症”。

27日下午5时10分，云南省

教育厅8楼“教育厅办公室”内，孙

某正与另外一名同事在办公室上

班。突然，正在低头写报告的孙

某感觉有人掐他的脖子。一开

始，还以为是同事搞的恶作剧。

下一秒，感觉到脖子冰凉的

他顿觉事情不对：是刀抵着自己

的脖子。这时，刘明义丢出一张

纸到桌上，事后经记者核实，上

面写的是：校长和教育部门对不

起他，临死他也要拉个垫背的；

见不到校长就杀死人质；如果有

特警来解救人质，他也杀死人

质。并让省厅的人马上通知曲

靖某中学校长到现场，3小时内

不到就杀人。“按上面的办！”刘

明义情绪激动地威胁到。情况

紧急，孙某打开纸看了一下，将

纸隔着桌子扔给同事，办公室同

事立即拿起该页纸冲出办公室，

找领导反映情况。

周旋一分钟不到，省教育

厅领导们赶到办公室门口。

见有人来，刘明义立即将孙某

连人带椅拉到墙角，距离门有

近七八米远。“有什么事好好

说，有困难会得到解决的，千

万别冲动。”大家都在极力劝

说，试图慢慢稳定对方情绪。

“马上给校长打电话！”刘明义

近乎咆哮地说。教育厅领导

立即查到并拨打了学校电话，

刘明义称自己无手机，让对方

得到消息后打办公室座机。

“我跟你无怨无仇，只怪你太

倒霉。”刘明义对孙某说。

很快，桌上电话响起，刘

明义用未持刀的左手探身接

电话，但距离远有些够不着。

“我帮你接。”孙某说着帮忙将

电话接起，递给刘明义。谁

知，刚过一会儿，校长那头电

话突然挂断。校长后来表示，

事发当时碰巧手机没电了。

以为电话被挂，刘明义异常激

动：“他竟敢挂我电话！”大家赶

紧安抚他。此时电话响起，孙

某继续帮忙接了电话。孙某告

诉记者，整个通话过程李明义

都未提及具体事情，只是不停

吼骂对方，称对方迫害他。

戏剧性的一刻再次出现，

校长电话又突然断掉。这下

彻底惹怒了刘明义，大吼道：

“又敢挂老子电话，老子要杀

人了！”“我要见副厅长，数到

三不来就杀人！”感觉刀刃逼

近脖子的孙某央求对方不要

动手，与此同时，电话第三次

响起。细心的孙某也发现，门

口出现了几名便衣警察。

“你打这么久电话，我看

会儿报纸应该行吧？”孙某觉

得时机渐成熟，故意向对方提

出看报要求，得到许可。借看

报纸，孙某悄悄将右手从底下

滑过，触碰到水果刀的刀柄。

本想偷瞄一眼刀的长度，被对

方立马按住头。想了想，孙某

最终决定果断出击。

于是孙某假装脸部发痒，

用左手小幅度挠自己的脸，挠

着挠着，孙某的左手悄悄滑到

脖子的刀刃处。判断好手与

刀刃的具体位置后，说时迟那

时快，孙某快速用左手将刀刃

挡离开脖子，同时伸出右手紧

握住对方拿刀的手腕，将其举

过自己的头顶。就这么一瞬

间，便衣民警冲进办公室，用

头套套住刘明义的头，迅速将

其制服。孙某左手两个手指

被划伤，后经诊断为皮外伤。

回放：人质智斗持刀男子

嫌犯 3年前出现精神异常

少女被误当通缉犯羁押12天

义乌警方道歉 承认抓错人

广东陆丰籍女孩林贝欣从未出过省，却被浙江义乌警方作

为匪首“通缉”。7月16日，19岁的她被关进看守所，其后更千里

迢迢地被移送至浙江义乌，整整12天失去人身自由。

7月28日凌晨，女孩林贝欣终于回到广州。虽然当地警方

承认确实“抓错人”，并且正式道歉并删除通缉信息，但留给林贝

欣的心灵创伤却一辈子都很难痊愈，她拒绝了警方2000元的赔

偿，只拿了100元作为应急，孤身回到她的工作地广州。

7月28日，义乌警方通报了

该事件发展的始末。经过一系

列侦查和调查后，义乌警方最终

排除了林贝欣涉案嫌疑，于27

日晚上送其坐飞机回到了广州

老家，并提前通知其家人到机场

接机。

据悉，林贝欣被抓，疑为身

份证被盗用，不法分子很可能利

用了她被盗的身份证作案。经

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8月，林

贝欣的背包曾经在广州打工的

地方被盗，内有身份证等物（当

时未报警）。2007年9月2日至

2008年4月21日，有犯罪嫌疑

人曾先后四次用林贝欣的身份

证登记入住广州市的酒店、宾

馆；2007年9月25日至2008年

9月11日，有犯罪嫌疑人曾先后

两次用林贝欣的身份证登记入

住浙江省宁波市、义乌市的酒

店、宾馆。

7月16日晚，广东越秀警方

抓获林贝欣，并于7月17日通知

了义乌警方。义乌警方接到广

东警方情况通报后高度重视，立

即派出办案人员到广州和湖南

莱阳等地，对林贝欣是否涉案的

情况进行全面核查。

7月18日，林贝欣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陆丰市公安局瀛北派

出所出具证明称，林贝欣曾于

2007年9月9日在该派出所报

称身份证在广州遗失，并补办了

身份证。2008年9月11日，义

乌警方破获该起盗窃团伙案件

时，林贝欣应在广东工作，在义

乌登记使用的林贝欣身份证不

是林贝欣本人使用，另有其他犯

罪嫌疑人，可排除林贝欣涉嫌该

起盗窃案。

林贝欣在义乌接受警方调

查期间被安置在宾馆，警方为

其购置了换洗衣服，妥善安排

了食宿。为了方便其与家人联

系，警方还为其购置了手机，并

在其乘机返乡时给了适当零花

钱。

义乌警方对此事件已向林

贝欣本人及其家人道歉，删除了

通缉她的信息，并表示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规定给予补偿或赔

偿。义乌警方表示，将继续加大

办案力度，查明盗用林贝欣身份

证的漏网在逃犯罪嫌疑人的真

实身份，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同时，将总结吸取此事件

的深刻教训，进一步规范执法

办案，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目前，林贝欣本人对义乌

警方按法律程序所做的工作

表示理解。

7月27日，林贝欣被带到义乌市

稠城派出所办理案件撤销等手续。义

乌警方给她买了一套衣服、一些礼物

和一部手机，向她表示歉意，并拿出

2000元钱作为赔偿，“他们说如果觉

得补偿金不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申

请赔偿”。

林贝欣接受了义乌警方的道歉但

没接受2000元赔偿，她只想着回家，为

了便于联系家人，她收下了手机和100

元钱应急，以防在机场找不到家人可以

打的回家。27日下午，义乌警方开具

了临时身份证明，将林贝欣送上飞往广

州的航班。

林贝欣的家人在傍晚6时许就到

机场接机，然而飞机到达的时间一推

再推，晚上 11时 05分飞机才降落。

得知孙女平安到达，在家等候的奶奶

很开心，“放心了，放心了。”零时15

分，一家人终于在楼下团聚，奶奶按

照家乡习俗抛出一个生鸡蛋在地上

摔得稀烂，说这样可以“驱邪避祸，除

除秽气”。泪眼婆娑的奶奶回家后紧

拉着孙女在床边坐下，亲手为孙女剥

了一个熟鸡蛋，让她吃下“压惊”。12

天来母亲胡瑶天天苦等盼着女儿回

家，声音已经哭得沙哑，看着女儿回

来她又忍不住掉眼泪，心疼地说：“女

儿明明是被冤枉的，为什么还要被关

这么久？”

“整整12天失去人身自由，她也

有心脏方面的疾病，要是出事怎么

办？”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林贝欣的

家人不满地控诉，而19岁的林贝欣则

一直低着头哭泣，说到伤心处，母亲也

跟着一起痛哭。

林贝欣说，她现在想好好休息一

阵，暂时没有工作的打算，也不想外

出。在这个女孩心里，她的尊严受到了

极大的伤害，她承受不了。“老家和单位

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出去人家肯定要

问，我受不了别人那种眼光，(这件事)留

下的创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想要讨

回公道，还我清白。”

林家有7姐弟，父亲两年前患病去

世，因家境贫穷林贝欣三姐妹早早辍学

外出打工，供养家里读书的两个弟妹和

70多岁的祖母。母亲胡瑶说，女儿平

安回来她已经很开心，如今一家人想要

为女儿讨回公道，然而如果要索赔家里

却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现在他们不知道

该怎么办。

林贝欣说，义乌警方解释是因偷窃

团伙的头目盗用其身份证在酒店开房，

其团伙成员被抓后又一口咬定头目叫

林贝欣，“他们说我跟那个头目长得很

像，所以他用我的身份证一直没有被怀

疑。”

但是家人质疑：林贝欣的身份证已

经在3年前丢失后到当地派出所挂失

补办，即使当天抓到人了，听林贝欣的

申诉后，警方只需要去当地警方核实，

就无需将人抓去义乌。“怎么可以这样

草率就抓人？证实清白的材料也都交

上去，家里人还放弃尊严又跪又求，为

什么我们的申辩一点效果都没有，人还

要被关进看守所，又要被押到义乌那么

远？” 文图均据《信息时报》

重获自由的林贝欣（中）和妈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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